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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熊十力之初期唯識觀  

蔡伯郎 

一、導言 

義淨三藏在《南海寄歸傳》中說：「印度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一則瑜伽。」

這是義淨在七世紀後葉，在印度取經時所見到的情況。中觀所傳的是龍樹、提婆等

空義之思想，而瑜伽所傳則是彌勒、無著、世親等唯識之思想，此二者一從緣起析

諸法空，一則從識之現起說法不空，構成當時佛學思想的二大主流。而此二思想在

後來的發展上都產生了不同的分派，在中觀有所謂的「歸謬論證派」和「自立論證

派」。在唯識則有十大論師的議論競出，這十大論師的論見，雜現於《成唯識論》

中。此十大論師大致上又分為兩系：一是安慧無相唯識系；一是護法的有相唯識系。

其中安慧一系的思想，由真諦法師傳譯而流傳於中國；護法一系的思想則經由唐玄

奘大師的弘揚而盛極一時，這是為一般人所熟知的。 

其後，唯識學在中國沈寂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在明代還有少數唯識的著述

之外，在中國的佛教史上，唯識學的研究幾乎不存，直至民國初年，歐陽竟無開辦

以研究唯識為主的「支那內學院」之後，唯識學才又在中國興起。歐陽竟無所傳之

唯識乃是護法，當時從學者甚眾，熊十力當時也受梁漱溟之建議，赴內學院從游於

歐陽大師的門下。二年後熊氏赴北大講授唯識，但未經多久，熊氏「忽盛疑舊學，

於所宗信，極不自安，乃舉前稿盡毀之，而新論始草創焉」，
1
此所謂「新論」即

《新唯識論》，熊氏此論一出，即引起當時學界一時的儒佛之辯，牟宗三先生盛譽

為當時學界的一大盛事。然而熊氏何以要作《新唯識論》呢？此在熊氏的另一著作

                                                 
1
熊十力：《新唯識論》（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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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名相通釋》中的釋「法相宗」條下，熊氏道：「法相宗，有宗之異名也，相

者，相狀或形相。有宗解析諸法形相或緣生相，旨在析相以見性（析諸法相而知其

自性，則即諸法而見實性之顯現也，無著本旨如此，世親唯識便失此意，此《新唯

識論》所由作也）」。
2
其次，於釋「唯識宗」條下亦說：「唯識宗，有宗之別派

也，此宗雖導源於無著，而實成立於世親。無著作《攝論》（具云攝大乘論）授世

親，世親由此捨小入大（世親初治小宗），未幾創明唯識，作《唯識二十論》，成

心外無境義，作《百法明門論》，成一切法不離義。最後作《唯識三十頌》理論益

完密，而意計穿鑿之病，亦不可掩云。（拙製新論及破破論，學者倘虛懷玩之，則

世親學得失不難見也）」。
3
此外，更於此書中多處談到「大概無著說較少病，世

親便多差失」、「世親唯識，構畫雖精，而病亦在是」等等。而在熊氏所著的《新

唯識論》文言本中，其所批評者多指世親與護法。 

如前所述，熊氏此書一出即引起當時學界的一番爭議，因此對於熊氏此論的探

討亦甚多，毀譽參半，有從儒家立場立論的，也有從佛家角度評判的，誠如牟宗三

所說的蔚為當時的一大盛事，而其中尤以熊氏與支那內學院之間的往談尤為激烈。

本文在此並非要重新檢討儒佛之間的諸般問題，而是欲借熊氏《新唯識論》【以下

簡稱《新論》】中對於唯識的批評來探討其初期唯識（指彌勒、無著、世親時期之

唯識學）的一些觀點，並試從哲學的立場對其《新論》作一點評析。 

二、法相與唯識 

如上所述，熊氏將初期唯識劃分為「法相宗」與「唯識宗」，並認為無著之法

相宗「較少病」，而世親之唯識宗則「多差失」，然而最初將初期唯識區分法相宗

與唯識宗者並非熊氏，而是歐陽竟無，熊氏曾於內學院受唯識學，故其唯識觀不無

                                                 
2
熊十力：《佛家名相通釋》（台北：洪氏出版社，一九八四），頁四。此中引文中()之部份表示熊氏之自註，下同此。  

3
同上，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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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響，因此在了解熊氏的思想之前，我們先來了解一下歐陽竟無對於初期唯識

的看法。 

歐陽竟無在〈瑜伽師地論敘〉中，首先標舉四義以說明瑜伽，其為「一曰五分

以敘事；二曰十要以提綱；三曰十支以暢義；四曰十系以廣學」，
4
其中於「十要」

中明言唯識與法相義，並且嚴以區分二者之別： 

復次於唯識、法相二宗，相對互觀其義始顯，略有十義：一者，對治外、小心

外有境義，建立唯識義，對治大惡取空義，建立法相義；二者，若欲造大乘法釋，

應由三相而造，一說緣起，二由說從緣所生法相，三由說語義，是故由緣起義建立

唯識，由緣生義建立法相義；三者，觀行瑜伽歸無所得，境事瑜伽廣論性相，是故

約觀心門建立唯識，約教相門建立法相義；四者，八識能變，三性所變，是故能變

是唯識義，所變義是法相義；五者，有為、無為一切諸法約歸一識，所謂識自性故，

識所緣故，識伴助故，識分位故，識清淨故。又復以一識心開為萬法，所謂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諦等，是故約義是唯識義，開義是法相義；六者，

精察唯識，纔一識生，而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五相因果交相繫屬，纔一識生，

四識互發。又復精察法相，雖萬法生而各稱其位，法爾如幻，就彼如幻任運善巧，

宛若為一，是故開義是唯識義，約義是法相義；七者，了別義是唯識義，如如義是

法相義；八者，理義是唯識義，事義是法相義；九者，流轉真如、實相真如、唯識

真如義是唯識義，安立真如、邪行真如、清淨真如、正行真如義是法相義；十者，

古阿毗達摩言境，多標三法，今論言境，獨標五識身地、意地，是故今義是唯識義，

古義是法相義，是為略說二宗互相為對義。
5 

在此段中我們可以看到歐陽氏以對治對象的不同以及緣生、緣起義、能變、所

變及諸義的開闔來說明法相宗與唯識宗之不同。其次於釋「十系」中亦說：「部執

                                                 
4
《瑜伽師地論》第○冊（台北：正昌公益文教基金會，一九八五），頁○－○二七。  

5
《瑜伽師地論》第○冊（台北：正昌公益文教基金會，一九八五），頁○－○五三及○－○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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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興，眾生著有，龍樹破執，造《中論》等，無相教立。又復著空，是以無著上請

慈尊親說五論，下廣中道，特創二宗。創唯識宗，作《攝大乘》，傳於世親，創法

相宗，作《集論》本，授師子覺……」。
6
此外，在其〈百法五蘊敘〉中，亦一再

詳明二宗之別，是以可以了解歐陽氏乃是於瑜伽行中分唯識與法相二種，而以無著

為此二宗之祖，其所傳於世親者為唯識宗。 

對於歐陽氏將初期唯識思想劃分為法相與唯識二宗，當時有些人並不以為然，

太虛法師便是其中之一。其認為法相必宗唯識，不應於此區分為二宗，故而說：「唯

識之六經十一論，要皆明諸法唯識，未聞有所謂法相與唯識之分。……十支諸論，

若《攝論》，若《顯揚》，若《百法》，若《五蘊》，或先立宗後顯法，或先顯法

後立宗，無不以唯識為宗者。若於立顯之先後微有不同，強判為唯識與法相二宗，

則不僅十支可判為二宗，即一支、一品亦應分為二宗。如是乃至識之與唯，亦應分

為二宗，以能唯為識，所唯為法故。誠如所分，吾不知唯識如何立？」
7
太虛法師

與歐陽竟無可說同屬於楊仁山門下，然其在佛學的立場與見解上卻常處對立，因而

亦時常為文對論，可謂當時佛學界的二大泰斗。 

而除了此二師對於法相與唯識有不同的見解之外，印順法師亦曾發表過自己的

意見，基本上他對於此二師之說採取一種綜合的態度，其認為「兩家說法都有道理，

因為無著、世親的思想是需要貫通的，割裂了確是不太好。但在說明和研究的方便

來說，如將無著系的論典，作法相與唯識的分別研究，的確是有他相當的用意。」

8
而且其認為法相與唯識這二個名詞，不一定衝突，也不一定同一。因為，佛陀在

教說一切法時，即是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來統攝，故古師在造論時，亦以此來

說明一切法相，而至後來大乘思想的發展，漸為強調心識層面，乃至發展出唯識的

                                                 
6
同上，頁○－一一九。  

7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唯識問題研究》（台北：大乘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七三。  

8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唯識問題研究》（台北：大乘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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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建立起以心為主的大乘體系，以識來說明一切法之存在，「所以，在無著論

中，若以蘊、處、界攝法，都帶明共三乘的法相，以唯識說，即發揮大乘不共的思

想，一是順古，一是創新」，
9
因此，唯識與法相確實有其不同，值得分開來研究。

但另一方面，從思想的發展上來看，「即是起初西北印系的法相學，到後來走上唯

識，所以也不妨說法相宗歸唯識」。
10 

但是印順法師對於法相與唯識之分，除了採取這種折衷的態度之外，他亦從全

體佛教的立場，主張「凡是唯識必是法相的，法相卻不必是唯識」，
11
理由即在於

唯識之建立，是基於對於諸法之體性的探究、析分，而終以落於心識之主體上，故

唯識必是法相。然而法相卻未必一定歸於唯識，此諸如有部等，其雖同以蘊、處、

界來說明一切法，但確認為此蘊、處、界各有自體，並不歸於心識主體上，故其雖

說法相，但不主唯識。 

這是民國初年時，諸師對於初期唯識的看法。熊氏在此思想背景下，基本上採

取了歐陽氏的立場，這從其在《佛家名相通釋》中，對於法相宗與唯識宗的註解可

以看得出來，甚至還成為他作《新論》的理由。但這樣的看法到後來有了轉變，在

熊氏後來所作的〈新唯識論問答〉（一九四四，《佛家名相通釋》作於一九三七年）

中，對於歐陽氏將初期唯識區分為法相宗與唯識宗的看法頗不認同，其言道： 

宗者，宗主義。凡學之異宗者，必彼此所主張有特別不同處，非只理論上疏密

之異而已，無著之學，根柢在大論，世親成立唯識學，其中根本大義，如八識及種

子與緣生義、三性義並據《瑜伽》，其以轉依為宗趣亦同稟《瑜伽》。自昔以來，

未嘗拔唯識於法相之外而別號一宗者。……故法相宗自世親唯識論出，其理論始嚴

密，而面目一變，要其根本大義，悉據《瑜伽》。無著析薪，世親克荷，精神始終

                                                 
9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唯識問題研究》（台北：大乘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八五。  

10
同上。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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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未可以一家之學，強判為二宗也。
12 

而且在《新論》的文言本中，熊氏立於區分法相宗與唯識宗之立場，對於有宗

的批評都盡量排除無著之說，而明顯指向世親或護法之說，然在《新論》語體本中，

熊氏在批評有宗的思想時，基本上已不再將它分為法相與唯識二宗，而單以「有宗」

或「無著一系」統攝之。熊氏此種轉變或許是思想進程上的發展，也或許是受到太

虛大師的影響（其認為法相與唯識只是理論之疏密，此說法與太虛大師之說，如出

一轍），更或許是為答外者之難，以為《新論》所評正有宗之處，其內容多屬唯識

宗而已，未是有宗全體，故作此說，然而不管是何種原因，從熊氏前後的著作中，

確實可以看到其對初期唯識分判的差異，這一點在下文的論述中，尚可更清楚地看

出。 

就熊氏自述當時為作《新論》（文言本）的理由，是對於世親、護法一系之唯

識學的不滿，故其《新論》中亦多批評世親與護法之學。其評述雖多，而其要者，

乃在於唯識論中之種子義與真如義上，熊氏《新論》中所標舉者，體用一也，而其

批評唯識之處最甚者為，唯識析真如與種子為二重本體，又種子（體）與現行（用）

隔絕，是將體用截為二片。故以下便從此二點來看熊氏之唯識觀。 

三、種子與真如 

如上所述，熊氏在作《新論》文言本之時，將初期唯識區分法相宗與唯識宗，

而其《新論》文言本中所批評者，亦多以世親、護法一系之唯識學為主，然其中又

以對種子與真如之義最為不滿，其認為世親唯識論中說種子為能變，真如為諸法之

本體，無為不動，是將體用析分為二。「有宗至唯識之論出，雖主即用顯體，然其

談用，則八識種現，是謂能變，（現行八識，各各種子，皆為能變。現行八識各各

                                                 
12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一四－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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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分，亦皆為能變）是為生滅。其談本體，即所謂真如，則是不變，是不生不滅，

頗有體用截成二片之嫌。即其為說，似于變動與生滅的宇宙之背後，別有不變不動、

不生不滅的實法，叫做本體」。
13 

而且熊氏認為唯識既立真如為諸法之本體，但因其性為不生不滅，無有變化

的，故又別立八識種子為能變，以作為現行之因，如是又成另一本體，故世親等唯

識學之種子——真如是為「二重本體」。「此真如者，既不是種子，又不可說本有

種即真如之顯現，然則本有種與真如，究竟是何關係？有宗於此，既無所說明，此

實其理論上之最不可通者……，由有宗學說之體系衡之，種子既是現界根源，而又

於種果外，別說真如法界，則不得不謂之有二種本體，可謂支離極矣」
14
。「護法

唯未見體，故其持論，種種迷謬。彼本說真如為體已，又乃許有現界，而推求其原，

遂立功能作因緣，以為現界之體焉，若爾，兩體對待，將成若何關係？」。
15 

熊氏除對於唯識之真如與種子說之關係批評為體用隔絕及二重本體之外，亦從

體用之關係，對於種子與識變做激烈的非議。然在此時期（《新論》文言本），熊

氏對初期唯識尚持法相與唯識二宗之分，故其為論，亦多區分二者，其批評亦以世

親、護法為主。「有宗自無著肇興，談用猶以分析，……至世親始立識為能變，以

之統攝諸法，下逮護法、窺基衍世親之緒而大之，乃於能變因體加詳，（能變因體

即謂種子）要之，皆於用上建立，……而不悟其有將體用截成兩片之失，……如何

可言即用顯體。固有宗之學，至護、基而遂大，亦至護、基而益差」。
16
又其認為

關於種子，「無著最初立說，只謂八聚心心所，各各有自種而已」，
17
其種子是依

諸行有能生之勢用而假說的，並非離於諸行，別有種子之自性，種子只是為了分析

                                                 
13
熊十力：《十力語要》卷一。  

14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三二－三三。  

15
熊十力：《新唯識論》（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頁三七。  

16
同上，頁二五。  

17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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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說明諸法而設說的，並非是一種宇宙論的建立。然而世親所立之唯識學的種

子，卻是離異諸行而有實物的，「唯識家說種子，便異諸行而有實物，所以者何？

如彼所說，一切心心所相見分，……即所謂諸行是也，各各有自種子為生因……，

但諸行是所生果法，而種子是能生因法，能所條然各別，……據此，則種子與諸行

各有自性。易言之，即種子立於諸行之背後而與諸行作因緣，亦得說為諸行之本根，

故謂其種子離異諸行而有實物，此與前述法相家之種子說，其意義不同顯然矣」。

18 

熊氏認為世親將心心所析分為見相二分，並謂見相各自有種，故已是落於二元

論之立場，又唯識義中，種子性通善惡，故是善惡二元論。另一方面，在世親系，

種子為實法，且是各各別立的，在數量上則是不可勝數，因此「唯識家建立種子，

以說明宇宙萬象，蓋近於多元論者。」
19
。熊氏認為造成這種善惡二元論乃至多元

論的混亂立場是世親種子與識變說之謬誤。 

此外，熊氏亦再從種子的功能義與賴耶持種來批評唯識義，首先先談種子之功

能義。熊氏極力批評護法將種子說為功能，其認為「功能者，即宇宙生生不容已之

大流」，
20
而不能說為是「每一有情之生皆有自功能為因，因而此功能亦名種子，

體性差別，數無極量，殆如眾粒」，
21
故熊氏又說：「護法計有現行界，因更計有

功能，沈隱而為現界本根，字曰因緣，此巨謬也。夫其因果隱顯，判以二重（功能

為現界之因，隱而未現，現界是功能之果，顯而非隱，兩相對待，故云二重）能所

體相，析成兩物」。
22 

在熊氏看來，功能是宇宙萬有流行之動力，是為宇宙全體所具有者，而非別屬

                                                 
18
熊十力：《佛家名相通釋》（台北：洪氏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二○－二一。  

19
熊十力：《佛家名相通釋》（台北：洪氏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二一。  

20
熊十力：《新唯識論》（台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頁三九。  

21
同上，頁三八。  

22
同上，頁三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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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或可由後天習得。故其說：「夫功能者，原為本有，無別始起，所以者何？

功能為不可分之全體，具足眾妙，無始時來，法爾全體流行曾無虧欠」，
23
而護法

將功能說為種子（亦名習氣），而習氣又有本有與新熏（亦即後天習得的），這與

熊氏對於功能的看法大相逕庭，故說護法將功能說為習氣，是其「立說最謬者」。 

關於熊氏將護法以習氣為功能，而說此是其「立說最謬者」，這是基於熊氏所

自立的形上學系統與唯識學系統本身的差異，並非護法謬唯識義也。基本上，熊氏

與唯識在定義「功能」一詞上本有差異，熊氏止不過是以自家之義，而論護法唯識

義之非。誠如劉衡如之《破新唯識論》中所說：「因明例，先須選定立敵共許之名

詞，以為辯論之用，故立有極成之言，而不然者，犯不極成過。又名詞須與指義皆

極成，不能以敵之名，改用自立之意，而不然者，則名亦不極成，名詞且不極成，

所資以置辯者又安在哉？」，
24
熊是以自定之功能義而駁護法種子之功能義，是犯

不極成過也。況在唯識學中，功能、習氣、種子本是同義之詞，並非護法所擅用，

種子之功能乃指種子能生之勢用，於唯識學中自有其義，實非護法所自創也。 

其次，熊氏對唯識賴耶之批評說：「跡護法功能又名種子，析為個別，設以賴

耶……，不悟種子取義，既有擬物之失（擬稻等物種故）又亦與極微論者隱相符

順……，宇宙豈微分之合，人生詎多元之聚，故彼功能終成戲論。若其持種賴耶，

流轉不息（流轉者，相續義）直謂一人之生，自有神識，迥脫形軀，從無始來，恆

相續轉，而不絕斷，則亦與神我論者無所甚異」。
25
在此，熊氏批評唯識之賴耶乃

不異於外道之神我，並將之歸咎於是護法以功能為種子，且說種子是個別存在的（各

自有體），由於種子是個別存在的，而且數量上是無限的，猶如散沙一般，故須建

立一阿賴耶識以作為諸種子之攝持與含藏者，這是唯識將種子說為實有（法）所產

                                                 
23
同上，頁四○。  

24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三二－三三。  

25
熊十力：《新唯識論》（台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頁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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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困難。熊氏認為：若以法相宗之種子義，種子是以能生諸行之勢用而假說的，

則或可不須設此賴耶以為攝持，其言：「經部說色心持種，唯識家撥之，謂必有賴

耶攝持，吾意就法相家種子義言，既非異諸行別有實物，則無須賴耶持之矣」。
26 

在此姑且不論熊氏對於賴耶之批評是否得當，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

時期（《新論》文言本(一九三二)至《佛家名相通釋》(一九三七)之前），熊氏尚

嚴格區分法相與唯識之別，故在其立論為文之時，亦特意標舉出二者之差異，而到

《新論》語體本(一九四二)與〈新唯識論問答〉(一九四四)之時，熊氏已不再將初

期唯識做二宗之區分，其批評亦不再只是針對世親或護法之唯識學，而是以「有宗」

一詞統攝之，「問曰：《新論》遮撥賴耶，何哉？答曰：有宗不見本體，直妄構一

染性之神我，當作自家生命……此其大謬也」（〈新唯識論問答〉）
27
。 

此外，《新論》對於賴耶與種子的批評尚有，唯識建立種子與識變說是一種宇

宙論的構造，而且「大乘有宗，始建立種子為因緣，雖與小乘同為宇宙論方面的說

法，而實際上則與小乘截然不同。蓋小乘不立種子，其談緣生，與晚世哲學談關係

論者，意趣頗堪和會，至無著、世親兄弟立種子為因緣，其後一脈相承，始說因緣

為作者，於增上緣等為作具，自是而緣生論變成構造論，此則其不及小乘處也」（〈問

答〉）。
28 

以上熊氏對於唯識之批評，大致上都可以區分為二階段來看：一是從《新論》

文言本至《佛家名相通釋》時期，此時熊氏因尚有法相與唯識宗之分，故其立論亦

多區分二者，而單以世親、護法一系之唯識學為批評處；然而到《新論》語體本出

之後，熊氏已放棄法相、唯識之分，其批評多將二者視為同一，而一併非之，並且

常採空宗的觀點作為批判的方法之一，此點在理解熊氏之初期唯識觀時，實不可不

                                                 
26
熊十力：《佛家名相通釋》（台北：洪氏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二○。  

27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三五。  

28
同上，頁六七－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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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四、熊氏的哲學立場 

熊氏自謂：「《新論》一書，不得已而作」（〈新唯識論要旨述略〉）
29
，熊

氏基於中華文化的立場，面對當時西方文明的衝擊，慨然謂道：「今當衰危之運，

歐化侵凌，吾固有精神蕩然泯絕，人習於自卑、自暴、自棄，一切向外剽竊，而無

以自樹，《新論》故不得不出」。
30
而於其所作之《新論》，熊氏則說「本書於佛

家，原屬創作」，然細觀其內容則係外似佛而內實儒。謂似佛者，熊氏論中所用詞

語多採佛家唯識之語，且創作思想亦不乏源自於佛家者，然其所使用之佛家語詞卻

與原義大相逕庭，至於論中之主旨，更是背離佛家精神，而以儒家及《易》為其精

髓，是故曰：外似佛，而實儒也。 

此外，熊氏創作《新論》，其義主要在倡明體用合一之理，故在其相關文中一

再強調此點，「《新論》全部，可說只是發揮體用不一不異意思」。
31
從熊氏的《新

論》體系中，可以看出熊氏認為宇宙本體乃至自家生命應是一體，不應析分為多，

宇宙萬象即是此體之用顯，是一種一元論之立場，故其謂：「夫體之為名，待用而

彰，無用即體不立，無體即用不成。體者，一真絕待之稱；用者，萬變無窮之目。

夫萬變無窮，元是一真絕待，（即用即體）一真絕待，元是萬變無窮，（即用即體）

新論全部，只是發明此意」，
32
故其強烈批評唯識者，即說唯識是一種體用分疏的「善

惡二元論」、多元論，乃至是將佛學「緣生義」改轉為「緣起義」的宇宙構造論。

「無著諸師談八識，其旨趣略說如上，較以小乘六識之談，迥不相同者，則第八識

之建立，顯然成為宇宙論方面之一種說法。而第八識中種子，又成多元論，種子染

                                                 
29
同上，頁一。  

30
熊十力等撰，林安梧 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一九八○），頁二。  

31
同上，頁四三。  

32
同上，頁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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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雜居，亦是善惡二元。且諸識相、見，劈裂得極零碎，如將物質裂成碎片然」。
33 

當然，熊氏對於唯識的這種批評，是來自於其對護法一系所傳之唯識的了解，

儘管到《新論》語體本出的時候，熊氏已不再對初期唯識採取二宗之分，而認為世

親所完成之唯識體系，實乃無著思想之開展與完成。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新論》

中，熊氏似乎完全未曾見到安慧、真諦一系之唯識思想，而這一點實則值得我們去

注意。 

熊氏評唯識思想是宇宙論、多元論乃至是善惡二元論，然而反觀熊氏所立之哲

學體系，則卻近似史賓諾沙之「泛神論」(pantheism)，其認為「實體者，所謂太易

未見氣也……，虛而不可跡……，故無不充周……，故遍為萬物實體」，
34
此種本

體即同萬物之一元論思想實不異於史賓諾沙所謂的「神即自然」，其差異點只在於

熊氏無史氏之「神性」概念，取而代之的是使用一連串《易》的形上學用語來描述

此生生不息、神妙不可測的本體。 

五、結語 

總前所述，熊氏創作《新論》之背景是一個面對西方文明強烈衝擊的時代，而

其創作之動機與理由，則可說是基於一種民族文化的情感，其次是出於對於舊學唯

識義的不滿。從熊氏的前後的著作來看，早期熊氏是採歐陽竟無對於初期唯識之分

判，區分法相與唯識二宗，然其後來則是直視此二者為同一，並在佛學的立場上，

傾向於空宗之理論，而時以空宗對比於有宗來立論，這或許是受到太虛大師之影

響，或可視為是熊氏本身思想進程的發展。 

熊氏所作之《新論》係以儒家精神所建構起來的一套形上學系統﹐其特別強調

                                                 
33
熊十力：《新唯識論》（語體本）（台北：里仁書局，一九八三），五九○。  

34
熊十力：《新唯識論》（台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頁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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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用合一之關係﹐並以此非難唯識學體用立說之不當。關於熊氏對於唯識的理解是

否完全諦當，此早已有許多學者為文深入討論過了，因此本文在此無意再添贅語，

作者想要指出的是在熊氏的論著中，其對於初期唯識之觀點，有許多是值得研究唯

識者深省的，如其對世親到護法之有相唯識，將種子視為實有，並將八識說為三能

變的立場是否真如熊氏所說的，是落入一種宇宙的構造論？且從彌勒、無著的論著

中，是否必然會走向護法之立場？真諦一系的無相唯識，是否更能展現出彌勒、無

著之意，是一種現象論，而非是宇宙的構造論？ 

事實上，我們從熊氏對世親、護法的批評中，已大略可以見出一個端倪了，就

熊氏《新論》文言本中來看，熊氏所批評的是世親的識變與種子實有，導至有體用

分疏，現象與本體隔離之問題。然若就其早期對於法相宗種子是「諸行勢用」之假

說的立場來看，則便無此等問題。又，就熊氏對於唯識說有真如為無為法，是諸法

之本體，而又立種子作為生滅法之本體，是二重本體之問題，此點在真諦的無相唯

識中，或許亦可獲得解決。因為，在真諦唯識的系統中，除以種子為假說之外，亦

以識之「顯現」來取代護法一系所說的「轉變」，是故真諦一系之唯識思想，種子

無須視為是一種本體。況且熊氏對佛家真如之理解，尚有待議論，佛家真如並非是

離於諸法而獨存之本體，而毋寧應說是諸法存在之「理」，故真諦一系之唯識思想，

應無所謂「二重本體」之問題，亦無宇宙論或構造論之傾向，而毋寧是更接近現象

論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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